PAGE  

中 国 法 学 会 文 件
中法培函［2006］第62号

★
关于举办新《企业破产法》理解与适用

专题研讨班的邀请函
各有关单位：

破产法是规范企业破产程序、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一部重要民商事法律，在我国整个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2006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新的破产法对破产案件的申请和受理、破产管理人、债务人财产、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债权申报、债权人会议、破产重整与和解、破产清算及其法律责任等作了规定，与旧的破产法相比有许多重大调整，并创设了一些新的制度，使我国的破产法律制度更加完善。为全面、准确地理解和适用新的《企业破产法》，进一步把握企业破产案件处理中的操作实务，中国法学会培训中心将举办“新《企业破产法》理解与适用专题研讨班”，并由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华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协办。届时，参与新《企业破产法》修订工作和相关司法解释起草工作的专家学者将应邀做专题报告，欢迎有关部门专业人员参加！

本次研讨班的具体安排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和地点

时间：2006年10月28日—29日（10月27日报到）。

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春风路金碧酒店）。

二、参加对象

各级人民法院从事破产案件审理工作的法官；各类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清算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士；各级政府经济、金融主管部门的官员；各地金融机构和大中型企业的高管人员、法律顾问，等等。

三、研讨内容提要

1、新《企业破产法》起草的背景与意义

2、新、旧《企业破产法》的比较与衔接

3、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律适用

4、破产原因与破产申请、宣告的程序及效力

5、债权人委员会与债权人会议制度的完善

6、破产管理人的指定及其报酬的确立

7、破产重整与和解制度

8、破产财产的范围与清偿顺序

9、破产程序中担保债权的处理

10、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

11、破产程序中的职工利益保护与职工债权保护

12、金融债权保护和职工权益保护的冲突与平衡

13、破产案件中的撤销权与无效行为认定

14、政策性破产与依法破产的区别

15、新破产法中的法律责任

16、新破产法制止破产欺诈、维护债权人权益的制度设计

17、公司解散清算与破产清算的衔接及异同

18、公司解散清算向破产清算的转化

四、主讲专家

王欣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人大破产法起草工作组成员。主要研究方向：破产法、公司法，著有《破产法专题研究》等。

曹士兵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办公室副主任、审判员、高级法官、法学博士，曾任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长，先后主持和参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内的多部司法解释的起草，全国人大财经委破产法起草工作组成员。  

刘  敏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高级法官、法学博士。先后参与了《公司法》、《合同法》、《证券法》等多部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制定工作，承担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人解散》、《企业改制》、《公司诉讼》和《企业破产》等司法解释的调研和起草工作，并担任《中国民商审判》的执行主编。

五、报名办法

1．请参加者填写报名表（回执）并传真至会务组。会务组收到回执后将提前发送《报到通知》，告知报到的具体安排事项。

2．学费1280元/人。食宿、考察统一安排，费用另交。

3．研讨班以专家讲解热点、难点问题为主，并安排现场讨论、交流。欢迎提交与研讨内容有关的疑难问题与典型案例。

4．本通知发送范围有限，欢迎地方法院、法学会和行业协会协助组织相关单位的人员参加学习。

六、特别声明

中国法学会培训中心是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设立的司局级法律培训机构，是唯一有权代表中国法学会开展培训工作的专门单位。为维护社会诚信，我们的培训项目均在中国法学会及中国法学会培训中心官方网站上公开披露。其它单位使用带“中国法学会”字样的名义开办培训班及研讨班、论坛等，均属侵权行为。举报电话：010—66132315。中国法学会培训中心http://www.cls.org.cn。

七、联系方式
1、北京华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名电话和传真：

报名电话：010-51733911   51733930

传    真：010-51733908   联系人：项以结

2、中国法学会培训中心的联系地址和电话：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兵马司胡同63号   邮 编：100034

电  话：010-66132315   联系人：赵老师

                   中 国 法 学 会 培 训 中 心

               二00六年十月十日


新《企业破产法》理解与适用专题研讨班报名回执表

本表可复制、复印，请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010-51733908， 尹小志  收。
	参加单位
	
	联系人
	

	联系地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参加人员情况（共     人）

	姓    名
	性别
	所 在 部 门
	职  务
	联系电话

	
	
	
	
	

	
	
	
	
	

	
	
	
	
	

	
	
	
	
	

	
	
	
	
	

	
	
	
	
	

	
	
	
	
	

	
	
	
	
	

	住房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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